


   
 

物 業 管 理 業 監 管 局  

處 理 棚 架 工 作 —「 良 好 作 業 指 南 」  

指 南 編 號 ： G13/2022       生 效 日 期 ： 2022 年 7 月 29 日  

 修 定 日 期 ： 2023 年 7 月 28 日  

序 言  

  就 物 業 管 理 業 監 管 局 （「 監 管 局 」） 於 2022 年 7 月 29 日 發 出 的

「 處 理 棚 架 工 作 」的 操 守 守 則 1（ 守 則 編 號：C13/2022）（「 守 則 」），監 管

局 根 據 《 物 業 管 理 服 務 條 例 》（ 第 626 章 ）（《 條 例 》） 第 44 條 2向 持 牌 人
3提 供 相 關 的「 良 好 作 業 指 南 」（「 指 南 」），旨 在 讓 持 牌 人 更 有 效 及 專 業 地

依 循 載 列 於 守 則 的 指 引。監 管 局 鼓 勵 持 牌 人 盡 力 依 循「 指 南 」行 事，但

未 能 遵 從 並 不 會 被 視 為 《 條 例 》 第 4 條 所 指 的 違 紀 行 為 。  

  持 牌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持 牌 物 管 公 司 」）會 不 時：(a)為 其 提 供 物 業

管 理 服 務 （「 物 管 服 務 」） 的 物 業 自 行 進 行 建 築 工 程 4而 涉 及 棚 架 工 作 5；

(b)為 其 提 供 物 管 服 務 的 物 業 聘 用 承 辦 商 進 行 建 築 工 程 而 涉 及 棚 架 工 作；

或 (c)為 其 提 供 物 管 服 務 的 物 業 處 理 個 別 單 位 自 行 進 行 建 築 工 程 而 涉 及

搭 建 棚 架 工 作 的 申 請。監 管 局 制 定 守 則 向 持 牌 物 管 公 司 就 進 行 棚 架 工 作

                                                        
1 1 就 監 管 局 根 據《 條 例 》第 5 條 就 施 行 第 4 條（ 違 紀 行 為 ）而 發 出 載 有 實 務 指 引 的 守 則，

雖 然 持 牌 人 不 會 僅 因 違 反 守 則 的 條 文 而 招 致 法 律 責 任 ， 但 在 紀 律 聆 訊 中 ， 守 則 可 獲 接

納 為 證 據 ， 及 關 於 持 牌 人 違 反 或 沒 有 違 反 守 則 的 有 關 條 文 的 證 明 ， 可 作 為 有 助 於 確 立

或 否 定 受 爭 議 的 事 宜 的 依 據 。  
2 《 條 例 》第 44 條 訂 明 ：「 監 管 局 如 認 為 為 執 行 其 職 能 或 就 執 行 其 職 能 作 出 任 何 事 情， 屬

適 當 之 舉 ， 該 局 可 作 出 該 事 情 」。  
3 「 持 牌 人 」一 詞 是 指 以 下 牌 照 的 持 有 人 ：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牌 照 ； 物 業 管 理 人（ 第 1 級 ）牌

照 ； 物 業 管 理 人 （ 第 2 級 ） 牌 照 ； 臨 時 物 業 管 理 人 （ 第 1 級 ） 牌 照 ； 或 臨 時 物 業 管 理

人 （ 第 2 級 ） 牌 照 。  
4 《 工 廠 及 工 業 經 營 條 例 》（ 第 59 章 ）適 用 於 「 工 業 經 營 」；「 工 業 經 營 」包 括 「 任 何 建 築

工 程 」， 而 根 據 該 條 例 第 2 條 ，「 建 築 工 程 」 指 「 (a )建 造 、 架 設 、 安 裝 、 重 建 、 修 葺 、

維 修 (包 括 重 新 修 飾 及 外 圍 清 理 )、 翻 新 、 遷 移 、 改 動 、 改 善 、 拆 除 或 拆 卸 附 表 3 所 指 明

的 任 何 構 築 物 或 工 程 ； (b)為 預 備 進 行 (a)段 所 提 述 的 工 程 行 動 而 涉 及 的 任 何 工 程 ， 包 括

鋪 築 地 基 和 鋪 築 地 基 前 的 挖 掘 泥 土 及 沙 石 工 程；(c )為 進 行 (a)或 (b)段 所 提 述 的 任 何 工 程

行 動 而 使 用 機 械 、 工 業 裝 置 、 工 具 、 裝 置 及 物 料 」。  
5 1 根 據 《 建 築 地 盤 (安 全 )規 例 》（ 第 59I 章 ）（《 建 築 地 盤 規 例 》） 第 2 條 ，「建 築 地 盤 」指

「正 進 行 建 築 工 程 的 地 方 ， 以 及 緊 接 該 地 方 而 用 以 貯 存 用 於 或 擬 用 於 建 築 工 程 的 物 料

或 工 業 裝 置 的 附 近 範 圍 」，而「棚 架 」指「任 何 臨 時 設 置 的 構 築 物，以 供 人 在 其 上 或 從 其

上 進 行 與 本 規 例 所 適 用 的 操 作 或 工 程 有 關 的 工 作 ， 以 及 指 使 人 能 進 入 或 使 物 料 能 送 到

進 行 上 述 工 作 的 地 方 的 臨 時 設 置 的 構 築 物 ， 並 包 括 任 何 工 作 平 台 、 木 板 路 、 路 徑 、 梯

子 或 踏 梯 （不 是 上 述 構 築 物 組 成 部 分 的 獨 立 梯 子 或 踏 梯 除 外 ）， 連 同 任 何 護 欄 、 底 護 板

或 其 他 防 護 裝 置 及 所 有 固 定 裝 置 ， 但 不 包 括 起 重 機 械 或 僅 用 以 支 持 起 重 機 械 或 支 持 其

他 工 業 裝 置 或 設 備 的 構 築 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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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宜 提 供 實 務 指 引，而 本 指 南 旨 在 讓 持 牌 人 更 有 效 及 專 業 地 依 循 載 列 於

守 則 的 指 引 行 事 。  

 
物 管 公 司 自 行 進 行 棚 架 工 作  

 
守 則 ： A(1) 

 
持 牌 物 管 公 司 為 其 提 供 物 管 服 務 的 物 業 自 行 進 行（ 即 沒

有 聘 用 承 辦 商 ）建 築 工 程 而 涉 及 棚 架（ 一 般 而 言 指 工 作

平 台 ） 工 作 時 須 ：  

 
 

 
 

(a)  按 照《 工 廠 及 工 業 經 營 條 例 》第 6A 條 及《 職 業 安

全 及 健 康 條 例 》 （ 第 509 章 ） （ 《 職 安 健 條 例 》 ）

第 6 條 的 規 定，在 合 理 切 實 可 行 的 範 圍 內，盡 量 確

保 其 進 行 有 關 工 作 的 僱 員 的 健 康 及 工 作 安 全 （ 見

附 錄 1 及 附 錄 2 的 規 定 ） ； 及  

 
(b) 按 照 《 工 廠 及 工 業 經 營 條 例 》 第 6BA 條 的 規 定 ，

確 保 其 進 行 有 關 工 作 的 僱 員 是 持 有 有 關 證 明 書 的

人 士 （ 見 附 錄 3 的 規 定 ） 。  

 
A(2) 就 守 則 第 A(1)段 所 述 的 工 作，如 進 行 有 關 工 作 的 人 士 是

由 業 主 組 織 6（ 如 有 ）直 接 聘 用，持 牌 物 管 公 司 須 告 知 該

業 主 組 織 有 關 附 錄 1 至 附 錄 3 的 規 定 並 提 醒 其 須 按 照 有

關 規 定 行 事 。  

 
 
指 南 ：  

a(1) 持 牌 物 管 公 司 應 ：  

 
(a) 提 醒 守 則 第 A(1)(a)段 所 述 的 僱 員 ； 及  

(b) 告 知 有 關 業 主 組 織 （ 如 有 ） ， 其 需 要 提 醒 守 則 第 A(2)段

所 述 的 人 士 ，  

須 按 照《 工 廠 及 工 業 經 營 條 例 》第 6B 條 及《 職 安 健 條 例 》第 8

條 負 責 ， 包 括 按 有 關 規 定 就 健 康 及 安 全 採 取 合 理 的 謹 慎 措 施

（ 見 附 錄 4 及 附 錄 5 的 規 定 ） 。  

 
 

                                                        
6 「 業 主 組 織 」 一 詞 的 定 義 與《 條 例 》 第 2 條 所 述 的 「 業 主 組 織 」相 同 ， 即 「 就 某 物 業 而

言 ， 指 獲 授 權 代 表 該 物 業 所 有 業 主 行 事 的 組 織 （ 不 論 該 組 織 是 否 根 據 《 建 築 物 管 理 條

例 》（ 第 344 章 ）（《 建 管 條 例 》） 或 公 契 成 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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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管 公 司 安 排 進 行 棚 架 工 作  

 
守 則 ： B(1) 

 
持 牌 物 管 公 司 為 其 提 供 物 管 服 務 的 物 業 聘 用 承 辦 商 進 行

建 築 工 程 而 涉 及 棚 架 工 作 時 須 ：  

 
(a)  確 保 有 關 承 辦 商 按 訂 立 的 棚 架 工 作 合 約 條 款 行 事 ； 

(b) 提 醒 有 關 承 辦 商 必 須 按 相 關 法 例 ／ 附 屬 法 例 7及 相

關 機 構 發 出 的 指 引 8行 事 ；  

(c)  提 醒 有 關 承 辦 商 必 須 在 合 理 切 實 可 行 範 圍 內 確 保

盡 量 在 有 關 施 工 地 方 提 供 適 當 和 足 夠 的 安 全 進 出

口 並 妥 為 維 修 該 等 出 入 口 9；  

(d) 提 醒 有 關 承 辦 商 必 須 採 取 足 夠 的 步 驟 防 止 任 何 人

在 有 關 施 工 地 方 從 高 度 不 少 於 2 米 之 處 墮 下 10；  

(e)  提 醒 有 關 承 辦 商 相 關 棚 架 須 由 曾 受 訓 練 的 工 人 於

合 資 格 的 人 士 的 指 示 及 直 接 監 督 下 搭 建 11；  

(f) 提 醒 有 關 承 辦 商 相 關 棚 架 在 首 次 使 用 前、經 過 擴 建

或 更 改 後、經 歷 天 氣 情 況、及 其 後 每 次 使 用 前 的 14

天 內 ， 須 由 合 資 格 人 士 作 出 檢 查 ， 並 按 相 關 規 定 作

出 報 告 12,13；  

(g) 檢 視 有 關 承 辦 商 就 相 關 棚 架 工 作 而 購 買 的 有 效 保

險 （ 包 括 僱 員 補 償 保 險 ） ； 及  

(h) 於 相 關 棚 架 在 首 次 使 用 前，及 其 後 適 時 檢 視 負 責 檢

                                                        
7  有 關 法 例 ／ 附 屬 法 例（ 例 如《 工 廠 及 工 業 經 營 條 例 》、《 建 築 地 盤 規 例 》、《 職 安 健 條 例 》

及 《 僱 員 補 償 條 例 》（ 第 282 章 ） 下 有 關 僱 主 必 須 購 買 僱 員 補 償 保 險 的 規 定 等 ）。  
8  相 關 機 構 發 出 的 指 引 包 括 ：  

( i )   勞 工 處 發 出 的 《 竹 棚 架 工 作 安 全 守 則 》

(h t tps: / /www.lab our.gov.hk/ tc /publ ic/pdf/os/B/Ba mb oo. pdf)；  
( i i )  《 懸 空 式 竹 棚 架 構 造 及 工 作 安 全 指 南 》

(ht tps: / /www.lab our.gov.hk/c ommon/publ ic /pdf /os/ D/TOS_Guidance_notes_tc. pdf)  
( i i i )  勞 工 處 特 函 ─在 合 資 格 的 人 的 直 接 監 督 下 架 設 、 相 當 程 度 上 的 擴 建 、 更 改 或 拆 卸

棚 架 (Ref(8) i n  LD ELD/1-10/1)  (ht tps: / /www.hous in gauthor it y.gov.h k/mini -
si te /si t e -safe ty/c ommon/ re sources/a le r ts/2019/SH-2019-48c-LD.pdf);  

( iv) 屋 宇 署 發 出 《 竹 棚 架 設 計 及 搭 建 指 引 》

(ht tps: / /www.bd.gov.h k/doc /tc / re source s/ codes-and-re ferences/code-and-desi gn-  
ma nuals /GDCBS_c .pdf)及 ；  

(v)  建 造 業 議 會 發 出 的 《 加 強 懸 空 式 竹 棚 架 安 全 及 通 報 事 宜 安 排 指 引 》  
(h t tps: / /www.c ic .hk/ f i le s/page/50/ 加 強 懸 空 式 竹 棚 架 安 全 及 通 報 事 宜 安 排 指

引 .pdf)。  
9 詳 見 《 建 築 地 盤 規 例 》 第 38A 條 的 規 定 。  
10 詳 見 《 建 築 地 盤 規 例 》 第 38B 條 的 規 定 。  
11 詳 見 《 建 築 地 盤 規 例 》 第 38E 條 關 於 「 曾 受 訓 練 的 工 人 在 監 督 下 架 設 棚 架 」 的 規 定 。 
12 詳 見 《 建 築 地 盤 規 例 》 第 38F(1)條 的 規 定 。  
13 詳 見 由 勞 工 處 發 出 的 《 竹 棚 架 工 作 安 全 守 則 》 中 的 附 錄 1 ─ 表 格 五

(ht tps: / /www.lab our.gov. hk/ text_a lternat ive /pdf /eng/CSSR-F5. 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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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相 關 棚 架 的 合 資 格 人 士 按 規 定 作 出 的 報 告 。  

 
B(2)  

 

如 守 則 第 B(1)段 所 述 的 承 辦 商 由 業 主 組 織 （ 如 有 ） 直 接

聘 用 ， 持 牌 物 管 公 司 須 提 醒 有 關 業 主 組 織 守 則 第 B(1)(a)

段 至 (h)段 的 指 引 ， 讓 其 向 有 關 承 辦 商 作 出 相 關 提 示 。  
 
指 南 ：  

b(1) 
 
 
 
 
 
 
 
 
 
 
 
 
 
 
 
 
 
 
 
 

 
 
 
 
b(2) 
 
 

為 符 合 守 則 第 B(1)段 的 指 引 ， 持 牌 物 管 公 司 應 ：  

 
(a) 聘 用 合 適 及 符 合 良 好 安 全 紀 錄 的 承 辦 商 進 行 有 關 棚 架

工 作 ；  

(b) 將 安 全 規 則，措 施 及 條 款 詳 細 載 列 在 棚 架 工 作 合 約 內，

以 供 承 辦 商 依 從 及 執 行 ；  

(c) 要 求 有 關 承 辦 商 於 搭 建 棚 架 前 最 少 5 個 工 作 天 ， 填 寫

及 提 交 由 建 造 業 議 會 建 議 使 用 的 通 報 表 格 14；  

(d) 向 勞 工 處 提 供 有 關 通 報 表 格 ， 以 作 通 報 ；  

(e) 配 合 有 關 部 門 （ 如 勞 工 處 ） 的 巡 查 工 作 （ 如 有 ） ；  

(f) 適 時 抽 查 有 關 承 辦 商 進 行 棚 架 工 作 的 人 士 的 訓 練 資 歷

（ 例 如 平 安 卡 、 技 能 測 試 、 工 人 註 冊 及 其 他 有 關 訓 練

的 相 關 證 明 /紀 錄  – 如 ACCP15/DOCC16） ；  

(g) 適 時 抽 查 有 關 棚 架 所 使 用 的 防 墮 設 施 （ 例 如 有 眼 螺 栓

（ 俗 稱 羊 眼 圈 ）或 流 動 式 防 墮 裝 置 ），及 提 醒 進 行 棚 架

工 作 的 人 士 ， 於 進 出 窗 戶 或 進 行 大 廈 外 牆 工 作 前 已 配

戴 安 全 帶 ， 並 將 安 全 帶 繫 穩 於 防 墮 設 施 上 ； 及  

(h) 在 合 理 及 切 實 可 行 範 圍 內，盡 量 配 合 承 辦 商 的 施 工（ 例

如 讓 承 辦 商 在 適 當 地 方 裝 置 繫 穩 物 ， 如 有 眼 螺 栓 （ 俗

稱 羊 眼 圈 ）／ 流 動 式 防 墮 裝 置 等 ），讓 施 工 的 工 人 能 繫

穩 全 身 式 安 全 吊 帶 ， 安 全 地 進 行 工 作 ， 防 止 從 高 處 墮

下 。  

為 符 合 守 則 第 B(2)段 的 指 引，持 牌 物 管 公 司 應 提 醒 有 關 業 主

組 織（ 如 有 ）指 南 第 b(1)(a)段 至 (h)段 的 建 議 事 宜，讓 其 作 出

                                                        
14 詳 見 由 建 造 業 議 會 發 出 的《 加 強 懸 空 式 竹 棚 架 安 全 及 通 報 事 宜 安 排 指 引 》中 的 附 件 B─

通 報 懸 空 式 竹 棚 架 工 作 表 格 (https: / /www.c ic .hk /f i le s/page/50/加 強 懸 空 式 竹 棚 架 安 全 及

通 報 事 宜 安 排 指 引 .pdf)。  
15 ACCP：職 業 安 全 健 康 局 舉 辦 的 供 連 接 懸 空 式 竹 棚 架 個 人 防 墮 裝 置 的 繫 穩 錨 固 裝 置 及 澆

注 錨 固 裝 置 之 選 擇 、 安 裝 、 使 用 、 檢 查 及 測 試 課 程 合 格 證 書 課 程 。  
16 DOCC： 職 業 安 全 健 康 局 舉 辦 的 裝 修 及 維 修 工 作 安 全 課 程 證 書 課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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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 當 處 理 。  

物 管 公 司 處 理 個 別 單 位 自 行 進 行 的 棚 架 工 作  

 
守 則 ： C(1)  

 
物 業 個 別 單 位 自 行 進 行 建 築 工 程 而 涉 及 棚 架 工 作 時，持 牌

物 管 公 司 須 處 理 就 有 關 單 位 搭 建 棚 架 的 申 請（ 申 請 ），並

須 ：  

 
(a)  制 訂 申 請 條 款 及 程 序 （ 如 沒 有 業 主 組 織 ） ； 或  

(b)  與 業 主 組 織 （ 如 有 ） 就 申 請 條 款 及 程 序 作 出 協 定 17。  

   
C(2)  

 
 
 
 

 

持 牌 物 管 公 司 須 提 醒 個 別 單 位 的 業 戶 或 其 授 權 人 就 其 聘

用 承 辦 商 進 行 建 築 工 程 而 涉 及 棚 架 工 作 時，有 關 單 位 的 業

戶 或 其 授 權 人 須 確 保 其 承 辦 商 ：  

 
(a)  按 訂 立 的 棚 架 工 作 合 約 條 款 行 事 ；  

(b) 按 相 關 法 例 ／ 附 屬 法 例 18及 相 關 機 構 發 出 的 指 引 19行

事 ；  

(c)  在 合 理 切 實 可 行 範 圍 內 ， 盡 量 在 有 關 施 工 地 方 提 供

適 當 和 足 夠 的 安 全 進 出 口 並 妥 為 維 修 該 等 出 入 口 20； 

(d) 採 取 足 夠 的 步 驟 防 止 任 何 人 在 有 關 施 工 地 方 從 高 度

不 少 於 2 米 之 處 墮 下 21；  

(e)  安 排 相 關 棚 架 由 曾 受 訓 練 的 工 人 於 合 資 格 的 人 士 的

                                                        
17  協 定 不 應 影 響 持 牌 物 管 公 司 作 為 物 業 的 經 理 人 按《 建 管 條 例 》或 相 關 物 業 的 公 契 行 事。

「 經 理 人 」 一 詞 的 定 義 與 《 建 管 條 例 》 第 34D 條 所 述 的 「 經 理 人 」 相 同 。  
18  有 關 法 例 ／ 附 屬 法 例（ 例 如《 工 廠 及 工 業 經 營 條 例 》、《 建 築 地 盤 規 例 》、《 職 安 健 條 例 》

及 《 僱 員 補 償 條 例 》（ 第 282 章 ） 下 有 關 僱 主 必 須 購 買 僱 員 補 償 保 險 的 規 定 等 ）。  
19  相 關 機 構 發 出 的 指 引 包 括 ：  

( i )  勞 工 處 發 出 的 《 竹 棚 架 工 作 安 全 守 則 》

 (h t tps : / /www.lab our.gov.hk/ tc /publ ic/pdf/os/B /Bamb oo. pdf)；  
( i i ) 《 懸 空 式 竹 棚 架 構 造 及 工 作 安 全 指 南 》

(ht tps: / /www.lab our. gov.hk/common/pub lic /pdf /os/ D/TOS_Guida nce_notes_tc.pdf) 
( i i i )  勞 工 處 特 函 ─ 在 合 資 格 的 人 的 直 接 監 督 下 架 設 、 相 當 程 度 上 的 擴 建 、 更 改 或 拆

 卸 棚 架 (Ref(8)  in LD ELD/1-10/1) (ht tps: / /www.housin gau thor it y. gov.hk/mini -
 s i te /s i t e -sa fe ty/c ommon/resources/a le r ts /2019/SH-2019-48c -LD.pdf );  

( iv)  屋 宇 署 發 出 《 竹 棚 架 設 計 及 搭 建 指 引 》

 (h t tps : / /www.bd.gov.h k/doc / tc/ re sources/ codes-and-re ference s/code-and-desi gn-
ma nuals /GDCBS_c .pdf)及 ；  

(v)  建 造 業 議 會 發 出 的 《 加 強 懸 空 式 竹 棚 架 安 全 及 通 報 事 宜 安 排 指 引 》  
(h t tps: / /www.c ic .hk/ f i le s/page/50/ 加 強 懸 空 式 竹 棚 架 安 全 及 通 報 事 宜 安 排 指

引 .pdf)。  
20  詳 見 《 建 築 地 盤 規 例 》 第 38A 條 的 規 定 。  
21  詳 見 《 建 築 地 盤 規 例 》 第 38B 條 的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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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示 及 直 接 監 督 下 搭 建 22；  

(f) 於 相 關 棚 架 在 首 次 使 用 前、經 過 擴 建 或 更 改 後、經 歷

天 氣 情 況 、 及 其 後 每 次 使 用 前 的 14 天 內 ， 安 排 合 資

格 人 士 作 出 檢 查 ， 並 按 相 關 規 定 作 出 報 告 23, 24；  

(g) 為 相 關 棚 架 工 作 購 買 有 效 保 險 （ 包 括 僱 員 補 償 保

險 ） ； 及  

(h) 於 相 關 棚 架 在 首 次 使 用 前 ， 及 其 後 適 時 檢 視 負 責 檢

查 相 關 棚 架 的 合 資 格 人 士 按 規 定 作 出 的 報 告 。  

 
指 南 : 
c(1) 持 牌 物 管 公 司 應 向 有 關 業 戶 或 其 授 權 人 就 其 聘 用 承 辦 商 進 入 物

業 為 有 關 單 位 進 行 棚 架 搭 建 工 作 發 出 書 面 許 可 ， 列 明 有 關 條 款

包 括 有 關 棚 架 工 作 的 期 限（ 開 始 安 裝 及 完 成 拆 卸 棚 架 日 期 ）、禁

止 施 工 的 時 段 及 日 期 、 業 戶 或 其 授 權 人 所 須 繳 交 的 按 金 （ 裝 修

按 金 ） 及 發 還 裝 修 按 金 的 條 款 等 。  

c(2) 持 牌 物 管 公 司 應 提 醒 有 關 單 位 的 業 戶 或 其 授 權 人 就 其 聘 用 的 承

辦 商 進 行 建 築 工 程 而 涉 及 棚 架 工 作 時 ， 有 關 單 位 的 業 戶 或 其 授

權 人 應 ：  

(a) 聘 用 合 適 及 符 合 良 好 安 全 紀 錄 的 承 辦 商 進 行 有 關 棚 架 工

作 ；  

(b) 將 安 全 規 則，措 施 及 條 款 詳 細 載 列 在 棚 架 工 作 合 約 內，以

供 承 辦 商 依 從 及 執 行 ；  

(c) 要 求 有 關 承 辦 商 於 搭 建 棚 架 前 最 少 5 個 工 作 天，填 寫 及 提

交 由 建 造 業 議 會 建 議 使 用 的 通 報 表 格 25；  

(d) 向 勞 工 處 提 供 有 關 通 報 表 格 ， 以 作 通 報 ；  

(e) 配 合 有 關 部 門 （ 如 勞 工 處 ） 的 巡 查 工 作 （ 如 有 ） ；  

(f) 適 時 抽 查 有 關 進 行 棚 架 工 作 的 人 士 的 訓 練 資 歷（ 例 如 平 安

卡、技 能 測 試、工 人 註 冊 及 其 他 有 關 訓 練 的 相 關 證 明 /紀 錄  

– 如 ACCP26／ DOCC27） ；  

                                                        
22 詳 見 《 建 築 地 盤 規 例 》 第 38E 條 關 於 「 曾 受 訓 練 的 工 人 在 監 督 下 架 設 棚 架 」 的 規 定 。  
23 詳 見 《 建 築 地 盤 規 例 》 第 38F(1)條 的 規 定 。  
24 詳 見 由 勞 工 處 發 出 的 《 棚 架 工 作 安 全 守 則 》 中 的 附 錄 1 ─ 表 格 五

(ht tps: / /www.lab our.gov.hk/ text_al ternat ive /pdf /eng/CSSR-F5. pdf)。  
25 詳 見 由 建 造 業 議 會 發 出 的《 加 強 懸 空 式 竹 棚 架 安 全 及 通 報 事 宜 安 排 指 引 》中 的 附 件 B─

通 報 懸 空 式 竹 棚 架 工 作 表 格 (https: / /www.c ic .hk /f i le s/page/50/加 強 懸 空 式 竹 棚 架 安 全 及

通 報 事 宜 安 排 指 引 .pdf)。  
26 ACCP：職 業 安 全 健 康 局 舉 辦 的 供 連 接 懸 空 式 竹 棚 架 個 人 防 墮 裝 置 的 繫 穩 錨 固 裝 置 及 澆

注 錨 固 裝 置 之 選 擇 、 安 裝 、 使 用 、 檢 查 及 測 試 課 程 合 格 證 書 課 程 。  
27 DOCC： 職 業 安 全 健 康 局 舉 辦 的 裝 修 及 維 修 工 作 安 全 課 程 證 書 課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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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適 時 抽 查 有 關 棚 架 所 使 用 的 防 墮 設 施（ 例 如 有 眼 螺 栓（ 俗

稱 羊 眼 圈 ）或 流 動 式 防 墮 裝 置 ），及 提 醒 進 行 棚 架 工 作 的

人 士 ， 於 進 出 窗 戶 或 進 行 大 廈 外 牆 工 作 前 已 配 戴 安 全 帶 ，

並 將 安 全 帶 繫 穩 於 防 墮 設 施 上 ； 及  

(h) 在 合 理 及 切 實 可 行 範 圍 內，盡 量 配 合 承 辦 商 的 施 工（ 例 如

讓 承 辦 商 在 適 當 地 方 裝 置 繫 穩 物，如 有 眼 螺 栓（ 俗 稱 羊 眼

圈 ）／ 流 動 式 防 墮 裝 置 等 ），讓 施 工 的 工 人 能 繫 穩 全 身 式

安 全 吊 帶 ， 安 全 地 進 行 工 作 ， 防 止 從 高 處 墮 下 。  

 
監 察 棚 架 工 作  
 

守 則 ： D(1) 

 
 

 
D(2)  

 
持 牌 物 管 公 司 須 就 守 則 所 述 的 棚 架 工 作 在 合 理 及 切 實 可

行 範 圍 內 作 出 適 當 監 察 並 作 出 紀 錄 。 如 發 現 有 異 常 情 況

（ 例 如 棚 架 發 出 異 常 聲 響 等 ） ， 須 適 當 跟 進 及 處 理 。  

 
如 持 牌 物 管 公 司 發 現 相 關 承 辦 商 就 守 則 第 A(2)、 B(1)、

B(2)或 C(2)段 所 述 進 行 棚 架 工 作 時 違 反 相 關 法 例 ／ 附 屬

法 例 的 要 求 ， 持 牌 物 管 公 司 須 指 示 有 關 承 辦 商 （ 如 由 物

管 公 司 或 業 主 組 織 聘 用 ） 即 時 停 止 有 關 棚 架 工 作 或 要 求

相 關 單 位 業 戶 或 其 授 權 人 指 示 有 關 承 辦 商 （ 如 由 個 別 單

位 的 業 戶 或 其 授 權 人 聘 用 ） 即 時 停 止 有 關 棚 架 工 作 ， 並

與 業 主 組 織 （ 如 有 ） 商 討 採 取 適 當 的 跟 進 工 作 （ 例 如 向

相 關 執 法 機 構 舉 報 ） ； 如 沒 有 業 主 組 織 ， 持 牌 物 管 公 司

須 在 合 理 及 切 實 可 行 的 範 圍 內 採 取 適 當 的 跟 進 工 作 （ 例

如 向 相 關 執 法 機 構 舉 報 ） 。  

 
指 南 :  
d(1) 如 有 關 棚 架 工 作 於 惡 劣 天 氣 下 （ 例 如 大 雨 或 強 風 ） 或 颱 風 季 節

進 行 ， 持 牌 物 管 公 司 應 加 強 監 察 工 作 。  

d(2) 如 異 常 情 況 涉 及 一 般 違 規 事 宜 （ 例 如 發 出 過 量 噪 音 或 在 指 定 時

段 外 施 工 ） ， 持 牌 物 管 公 司 應 向 有 關 承 辦 商 及 ／ 或 業 戶 或 其 授

權 人 作 出 勸 告 ， 以 作 改 善 。 如 異 常 情 況 涉 及 棚 架 及 ／ 或 工 人 的

安 全 問 題 ， 持 牌 物 管 公 司 應 即 時 通 知 有 關 承 辦 商 及 ／ 或 業 戶 或

其 授 權 人 作 出 跟 進 及 處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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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出 通 報  
 

守 則 ： E(1)  
 
持 牌 物 管 公 司 須 在 合 理 及 切 實 可 行 的 範 圍 內 於 有 關 棚 架

工 作 開 始 前 在 有 關 物 業 大 堂 的 顯 眼 地 方 張 貼 通 告 ， 通 知

業 戶 及 相 關 人 士 （ 例 如 不 同 單 位 的 住 戶 ） 有 關 棚 架 工 作

的 資 料 。  

 
指 南 : 
e(1) 持 牌 物 管 公 司 在 通 告 內 提 供 的 資 料 應 包 括 ：  

 
(a) 涉 事 地 方、設 施、單 位 及 樓 層、工 程 性 質 及 棚 架 維 持 搭 建 時

間 ； 及  

(b) 提 醒 業 戶 及 相 關 人 士（ 例 如 不 同 單 位 的 住 戶 ），特 別 是 受 影

響 的 單 位（ 例 如 棚 架 工 作 的 鄰 近 單 位 ）應 在 工 作 期 間 關 上 窗

戶、棚 架 維 持 搭 建 期 間 應 提 高 警 覺、如 發 現 棚 架 有 異 常 情 況

（ 例 如 棚 架 上 有 可 疑 人 士 或 聲 音 ），應 立 即 通 知 物 業 的 管 理

處 或 保 安 部 。  

 
棚 架 工 作 完 成 後 的 跟 進 工 作  
 

守 則 ： F(1)  
 
持 牌 物 管 公 司 在 有 關 棚 架 工 作 完 成 後 須 ：  
 
(a) 就 守 則 第 A(1)段 所 述 的 棚 架 工 作 ， 自 行 ； 及  

(b) 就 守 則 第 A(2)段 所 述 的 棚 架 工 作，提 醒 有 關 工 作 的

人 士 ，  

適 當 地 拆 卸 有 關 棚 架 及 清 理 有 關 地 方 並 妥 善 修 復 因 棚 架

工 作 引 致 損 毀 的 設 施 及 地 方 。  
   

  F(2) 
 
 
 
 
 
 
 

 
 
 

 
持 牌 物 管 公 司 須 就 守 則 第 A(2)、 B(1)段 或 B(2)段 所 述 的

棚 架 工 作 完 成 後 ：  

 
(a) 提 醒 有 關 承 辦 商 或 業 主 組 織（ 如 適 用 ），有 關 棚 架

須 由 曾 受 訓 練 的 工 人 於 合 資 格 的 人 士 的 指 示 及 直

接 監 督 下 拆 卸 28；  

(b)  確 保 有 關 承 辦 商 拆 除 有 關 棚 架 及 清 理 有 關 地 方 ；  

(c) 確 保 有 關 承 辦 商 妥 善 修 復 因 棚 架 工 作 引 致 損 毀 的

設 施 及 地 方 ； 及  

(d)  適 時 處 理 退 還 相 關 裝 修 按 金 。  

                                                        
28 詳 見 《 建 築 地 盤 規 例 》 第 38E 條 的 規 定 。  



 

9 
 

 

  F(3)  
 

持 牌 物 管 公 司 須 就 守 則 第 C(2)段 所 述 的 棚 架 工 作 完 成

後 ：  
 

(a) 提 醒 有 關 業 主 或 其 授 權 人 指 示 其 聘 用 的 承 辦 商 ：  

(i) 安 排 有 關 棚 架 由 曾 受 訓 練 的 工 人 於 合 資 格 的 人

士 的 指 示 及 直 接 監 督 下 拆 卸 29；  

(ii ) 拆 除 有 關 棚 架 及 清 理 有 關 地 方 ； 及  

(ii i)  妥 善 修 復 因 棚 架 工 作 引 致 損 毀 的 設 施 及 地 方 。  

(b)  適 時 處 理 退 還 相 關 裝 修 按 金 。  

 
指 南 : 
f(1) 守 則 第 F(2)(c)及 F(3)(a)(ii i)段 所 述 的 損 毀 設 施 及 地 方 應 包 括 其 他

受 影 響 的 單 位 的 設 施 及 地 方 。  

 
備 存 紀 錄  
 

守 則 ： G(1)  
 
除 守 則 第 C(2)段 所 述 相 關 業 戶 或 其 授 權 人 與 有 關 承 辦 商

訂 立 的 棚 架 工 作 合 約 及 相 關 的 文 件 外 ， 持 牌 物 管 公 司 須

妥 善 備 存 每 宗 與 棚 架 工 作 相 關 的 紀 錄 、 文 件 及 資 料 不 少

於 6 年 30。  

 
指 南 : 
g(1) 持 牌 物 管 公 司 應 ：  

 
(a) 確 保 有 關 紀 錄 包 括 作 出 紀 錄 僱 員 的 姓 名 、 職 位 、 簽 署 及 日

期 ， 以 便 有 需 要 時 作 出 跟 進 ；  

(b) 妥 善 備 存 有 關 紀 錄 、 文 件 及 資 料 於 合 適 的 地 方 ； 及  

(c) 按 有 關 當 局 根 據 法 例 及 業 主 組 織（ 如 有 ）的 書 面 要 求，適 時

提 供 有 關 紀 錄 、 文 件 及 資 料 以 供 審 閱 。  

 
 
 

完 

                                                        
29 詳 見 《 建 築 地 盤 規 例 》 第 38E 條 的 規 定 。  
30 有 關 指 引 是 參 考 《 建 管 條 例 》 第 20A(4)條 作 出 。  

如本指南的中文版本與英文版本有不一致之處，以中文版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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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 

6A. 

東主的一般責任 

(1) 工業經營的每位東主，均有責任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盡量確保其在工業經營中

僱用的所有的人健康及工作安全。 

(2) 在不損害第(1)款所訂的東主責任的概括性的原則下，該責任所擴及的事項尤其包

括以下各項 —— 

(a) 設置及保持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盡量是安全和不會危害健康的工業裝置

及工作系統； 

(b) 作出有關的安排，以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盡量確保在使用、搬運、貯存

和運載物品及物質方面，安全和不致危害健康； 

(c) 提供所需的資料、指導、訓練及監督，以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盡量確保

其在工業經營中僱用的所有的人健康及工作安全； 

(d) 對於任何由東主控制的工業經營部分，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盡量保持該

部分處於安全和不會危害健康的狀況，以及提供和保持進出該部分的安全

和不會危害健康的途徑；及 

(e) 為其在工業經營中僱用的所有的人提供及保持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盡量

是安全和不會危害健康的工作環境。 

(3) 除第(4)款另有規定外，任何工業經營的東主違反本條的規定，即屬犯罪 —— 

(a)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罰款$3,000,000；或 

(b)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10,000,000。 

 

(4) 任何工業經營的東主無合理辯解而故意違反本條的規定，即屬犯罪 —— 

(a)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罰款$3,000,000 及監禁 6 個月；或 

(b)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10,000,000 及監禁 2 年。  

附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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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 

6. 

僱主須確保僱員的安全及健康 

(1) 每名僱主均須在合理地切實可行範圍內，確保其所有在工作中的僱員的安全及健康。 

(2) 僱主沒有遵守第(1)款的情況，包括（但不限於）下述各項 —— 

(a) 沒有提供或維持在合理地切實可行範圍內屬安全和不會危害健康的作業裝置及工

作系統； 

(b) 沒有作出有關的安排，以在合理地切實可行範圍內確保在使用、處理、貯存或運載

作業裝置或物質方面是安全和不會危害健康的； 

(c) 沒有提供所需的資料、指導、訓練及監督，以在合理地切實可行範圍內確保其在工

作中的僱員的安全及健康； 

(d) 對於任何由僱主控制的工作地點 —— 

(i) 沒有維持該工作地點處於在合理地切實可行範圍內屬安全和不會危害健康

的情況；或 

(ii) 沒有提供或維持在合理地切實可行範圍內屬安全和不會危害健康的進出該

工作地點的途徑； 

(e) 沒有為其僱員提供或維持在合理地切實可行範圍內屬安全和不會危害健康的工作

環境。 

(3) 任何僱主沒有遵守第(1)款，即屬犯罪 —— 

(a)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罰款$3,000,000；或 

(b)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10,000,000。 

(4) 任何僱主如蓄意地沒有遵守第(1)款、知而沒有遵守第(1)款或罔顧後果地沒有遵守第(1)款，

即屬犯罪 —— 

(a)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罰款$3,000,000 及監禁 6 個月；或 

(b)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10,000,000 及監禁 2 年。  

附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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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 

6BA. 

有關工業經營的東主不得僱用沒有有關證明書的有關人士等等 

(1) 在本條中 —— 

 

同等文件 

 (equivalent document)指獲處長認可為就第 6BA(7)(a)條而言等同於某人的有關證明書的文件；  

 

有關人士 

 (relevant person)就某有關工業經營而言，指根據第(2)款就該工業經營而發布的公告所指的人； 

 

有關工業經營 

 (relevant industrial undertaking)指根據第(2)款發布的公告所指的工業經營； 

 

有關安全訓練課程 

 (relevant safety training course)就某有關人士而言，指根據第(2)款就該人所屬的某類人士而發布的

公告所指的安全訓練課程； 

 

有關證明書 

  (relevant certificate)就受僱於有關工業經營的有關人士而言，指就該人修讀與該工業經營有關的有

關安全訓練課程而發給該人的證明書； 

 

指定日期 

  (appointed day)指根據第(17)款指定的日期； 

 

證明書 

  (certificate)指第(2)款提述的證明書。 

 

(2) 處長可藉憲報公告或以其認為適當的其他方式發布的書面公告，承認符合以下說明的某項安

全訓練課程 —— 

(a) 為 —— 

(i) 受僱於附表 4 第 1 欄指明的工業經營；並 

(ii) 屬在該附表第 2 欄相對於該工業經營之處指明的人， 

的一類人士而設的；及 

(b) 修讀該課程的人會就該課程獲發給證明書。 

(3) 如任何人修讀某項安全訓練課程而獲發給證明書，而該課程其後根據第(2)款於某日獲承認，

則就本條例而言，該份證明書具有與任何人在該日或其後修讀該課程而獲發給的證明書相同

的效力；但如根據該款發布以承認該課程的公告另有訂定，則屬例外。 

(4) 如處長信納某有關人士已通過符合以下說明的訓練 —— 

附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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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相等於由有關安全訓練課程所提供的訓練；及 

(b) 所達標準並不低於該課程所提供的訓練所達標準，則 — 

(i) 處長可向該人發給或安排向該人發給證明書，該證明書的條款與倘若該人修讀

該課程則本會發給的證明書相同；及 

(ii) 就本條例而言，如此發給的證明書具有與發給修讀該課程的人的證明書相同的

效力。 

(5) 自指定日期當日開始 — 

(a) 任何有關工業經營的東主均不得於該工業經營中僱用未獲發給有關證明書或所持的有

關證明書的有效期已屆滿的有關人士； 

(b) (i) 如任何有關人士於緊接指定日期之前受僱於任何有關工業經營，而他並未獲發給有

關證明書或所持的有關證明書的有效期已屆滿，則除非該人在該日期後 1 個月內獲發

給有關證明書，否則該工業經營的東主須在該日期後 1 個月屆滿時停止於該工業經營

繼續僱用該人；  

(ii) 如任何有關人士在指定日期或之後受僱於任何有關工業經營，而其有關證明書的有

效期在其受僱期間屆滿，則除非該人在該證明書的有效期屆滿後 1 個月內獲發給有關

證明書，否則該工業經營的東主須在該證明書有效期屆滿後 1 個月屆滿時停止於該工

業經營繼續僱用該人。 

(6) 證明書 —— 

(a) 的有效期在證明書指明的日期屆滿，而該日期須是證明書發出當日後 1 年至 3 年期間

內的某日； 

(b) 如沒有指明屆滿日期，則其有效期在其發出當日後 3 年屆滿之時屆滿。 

(7) 每名受僱於有關工業經營並已獲發給有關證明書（而該證明書的有效期未屆滿）的有關人士，

自指定日期開始 —— 

(a) 均有責任在自己於該工業經營工作時，攜帶該證明書，或攜帶同等文件；  

(b) 均有責任在以下人士要求下出示該證明書 —— 

(i) 除(c)段另有規定外，該工業經營的東主或該東主為此目的而授權的東主代理人；或 

(ii) 除(d)段另有規定外，職業安全主任； 

(c) 在未能遵從根據(b)(i)段提出的要求出示該證明書的情況下 —— 

(i) （除第(ii)節另有規定外）均有責任在該工業經營的東主根據第(8)款備存的紀錄冊

內作出他已獲發給證明書而該證明書的有效期未屆滿的聲明，而該聲明須包含紀錄

冊所規定的其他詳情；而 

(ii) 在他在緊接該東主提出要求當日之前一天未有在該紀錄冊內作出同樣聲明的情況

下（亦只有在該情況下）他方可作出該聲明； 

(d) 均有責任在未能遵從根據(b)(ii)段提出的要求出示該證明書的情況下，於 —— 

(i) 提出該要求的職業安全主任指明的；及 

(ii) 在所有情況下均屬合理的， 

地點及限期內出示該證明書。 

(8) 自指定當日開始，有關工業經營的東主 —— 

(a) 須為施行第(7)(c)款按處長指明的形式設立及備存紀錄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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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不得安排或准許於第(7)(c)款提述的任何聲明在該等紀錄冊內作出之日後 18 個月屆滿

前，將該聲明從紀錄冊中刪除。 

(9) 凡有效期未屆滿的有關證明書已遺失、污損或銷毀，獲發給該證明書的有關人士除非已不再

受僱於有關工業經營，否則須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向處長提出要求補發條款相同的

有關證明書的申請，任何該等申請可包括或規定須附同該人所作的關於該證明書的遺失、污

損或銷毀的法定聲明。 

(10) 如有人根據第(9)款提出申請要求補發證明書以替補某份有關證明書，而處長信納該有關證明

書確實已遺失、污損或銷毀，則處長須應申請補發或安排補發有關證明書。 

(11) 就本條例而言，應根據第(9)款提出的申請而補發的有關證明書具有與被替補的有關證明書 

相同的效力。 

(12) 除第(13)款另有規定外，任何東主違反第(5)款，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6 級罰款。 

(13) 在檢控第(12)款所訂的罪行時，如有關東主證明他相信（而他如此相信是合理的）該罪行關

乎的有關人士已獲發給有關證明書並且該證明書的有效期未屆滿，即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 

(14) 任何受僱於有關工業經營的有關人士 —— 

(a) 作出第(7)(c)款所提述的聲明；而 

(b) 在作出該聲明時並非已獲發給有效期未屆滿的有關證明書， 

即屬犯罪，可處第 3 級罰款。 

(15) 任何有關人士無合理辯解而違反第(7)(d)款，即屬犯罪，可處第 3 級罰款。 

(16) 任何東主違反第(8)款，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4 級罰款。 

*(17) 教育統籌局局長可藉憲報公告，為第(5)、(7)及(8)款的目的而指定某日期。 

(18) 第(17)款所指的公告是附屬法例。 

(19) 為免生疑問，現宣布：就《僱傭條例》(第 57 章)第 2(1)條所指的僱員而言，除按照該條例的

條文外，第(5)(b)款的施行並不令任何僱主有權終止任何僱員的僱傭合約。 

 

編輯附註： 

* 2001 年 5 月 1 日為根據本款指定的日期 —— 見第 59 章，附屬法例 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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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 

6B. 

受僱的人的一般責任 

(1) 工業經營的每名受僱的人，於工作時均有責任 —— 

(a) 為本人及其他人（可能受到該受僱的人工作時的作為或不作為所影響者）的健康及安

全，採取合理的謹慎措施；及 

(b) 在本條例為確保工業經營中受僱的人的健康及安全，而施加於工業經營的東主或任

何其他人的責任或規定方面，在有需要的範圍內，盡量與東主或該等其他人合作，使

該責任或規定得以執行或遵從。 

(2) 任何人違反第(1)款的規定，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罰款$150,000。 

(3) 在工業經營中受僱的人無合理辯解而故意於工作時作出任何相當可能危及其本人或他人

的事情，即屬犯罪，一經定罪，罰款$150,000 及監禁 6 個月。 

附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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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 

8. 

工作中的僱員須照顧其他人並須與僱主合作 

(1) 任何在工作中的僱員 —— 

(a) 須在合理地切實可行範圍內，照顧在其工作地點並有可能因其在工作中的作為或不

作為而受影響的人（包括僱員本身）的安全及健康；及 

(b) 對於本條例或任何其他條例為確保安全或健康而施加於其僱主或任何其他人的任何

規定，須在合理地切實可行範圍內，盡量在所需的情況下與其僱主或該等其他人合作

以使該等規定得以遵守。 

(2) 任何僱員如沒有遵守第(1)款，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罰款$150,000。 

(3) 任何僱員如蓄意地沒有遵守第(1)款或明知而沒有遵守第(1)款或罔顧後果地沒有遵守第(1)

款，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罰款$150,000 及監禁 6 個月。 

附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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